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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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緝字第3

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信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的主要內容為：

（一）被告曾信文因積欠告訴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下同）39萬4,241元，經告訴人於民國104年間，持被告

簽發本票1紙，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

請本票裁定獲准，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後無結果，被告

竟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於110年12月6日，將獨資經營

之舞鶴居酒食堂【設於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下

稱舞鶴居酒食堂】轉讓不知情李珮琪，以此方式處分財

產，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二）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嫌。

二、判決依據的法律原則：

（一）犯罪事實的認定，應該依據證據，如果無法發現相當證

據，或者是證據不能夠證明，自然不可以用推測或者擬制

的方法，當作裁判的基礎。而且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

實，負有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提

出的證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有罪，或者檢察官指出的證

明方法，不能說服法院而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必須達到

通常一般人都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在無罪推定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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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就應該判決被告為無罪。

（二）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的成立，主要是以債務人於將受

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的債權，而毀壞、處分或

隱匿財產為構成要件。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是

指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所負債務，經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

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前的期間。此外，債務人

必須是基於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進行處分財產的行

為，如果債務人確實存在正當目的，主觀上並無損害債權

人債權的意圖，即與損害債權罪的構成要件不符。

三、檢察官起訴主要的依據是：㈠被告於偵查供述；㈡告訴人代

理人季佩芃律師於偵查指證；㈢臺北地院債權憑證、繼續執

行紀錄表、本院執行命令、本票影本、授權書、109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稅務依營業人統一編號

查詢結果各1份；㈣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1年11月30函及

舞鶴居酒食堂商業登記抄本2份。

四、訊問被告以後，被告堅定地否認自己有毀損債權的行為，並

辯稱：我不知道告訴人聲請本票裁定，也不知道告訴人向法

院聲請強制執行，我從來沒有收過法院的通知，是我被通緝

以後，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而且我也不是因

為逃避執行才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李珮琪，是因為想要辦

青年貸款，所以才會將經營權轉讓到已經預計要結婚的女朋

友名下等語。

五、法院審理之後，有以下的判斷：

（一）沒有爭議的事實：

　　　舞鶴居酒食堂於107年8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被

告，並於110年12月6日進行轉讓登記及變更負責人為李珮

琪，有商業登記抄本2份在卷可證（調偵緝卷第6頁至第7

頁），這部分的事情可以先被確認清楚，並無爭議。

（二）被告對於告訴人已向法院取得執行名義（本票裁定）不一

定知情：

　　1.被告因為購買車子，向告訴人借款，約定分期清償，並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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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本票、授權書交付告訴人，後續因被告違約未付款，於

是告訴人將車輛取回，進行拍賣取償（他卷第8頁；本院

卷第388頁至第389頁），依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的規定，被

告確實應該以該車輛清償對告訴人的債務，屬於「物的有

限責任」，告訴人得以受償的範圍只有車子拍賣後的價

金，與後續告訴人取得的本票裁定，屬於「人的無限責

任」無關。

　　2.告訴人另外持被告簽發的本票向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

准（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並先後向臺北地院及本院

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他卷第5頁至第7頁）。經法院

調取本票裁定、歷次民事執行卷宗資料，本票裁定送達被

告的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於104

年7月2日寄存在派出所，又扣押存款命令送達被告的地址

為「臺北○○○○○○○○○」，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

佐（本院卷第77頁、第183頁），其餘資料及函文則均未

通知被告。甚至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於110年10月19日、110

年12月13日，2次前往舞鶴居酒食堂進行查封時，都發生

未營業的情況，並未實際遇見債務人（即被告），有查封

筆錄2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35頁至第237頁、第247頁至

第251頁）。

　　3.被告的戶籍地址於105年4月7日遷入臺北○○○○○○○

○○（他卷第25頁），又檢察官囑託警方於111年8月27

日，前往「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拘提被告到

案，結果發現被告已於6、7年前搬離該址，有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函文1份在卷可證（他卷第23-2頁

頁），而且被告於112年6月7日審理供稱：我很久以前就

搬離文山區的地址，應該已經有10年等語（本院卷第385

頁），足以讓人懷疑被告是否曾經收到（或知道）法院寄

發的本票裁定或者是任何強制執行通知。

　　4.至於上述扣押存款命令是寄到戶政事務所，被告根本不可

能住在那個地方，而且實際上也被退回法院（本院卷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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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頁），被告確實無法知道告訴人已經向法院聲請本票裁

定，並且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因此被告辯稱自己不知道本

票裁定及強制執行程序，也從未收受法院的任何通知，直

到因為通緝以後，警察通知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

食堂，並非全然不可信。

　　5.縱使被告知道告訴人已經將車子拖走進行拍賣（本院卷第

28頁、第389頁），也清楚債務尚未清償完畢，可是在告

訴人取得本票裁定以前，告訴人只能對那輛車子主張取償

的權利，無法對於被告的其他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又「拍

賣車輛」與「本票裁定」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被告難以

預測告訴人什麼時候會主張本票的權利，而且持票人怠於

行使權利，在實務上也不是不常見，檢察官單純以「被告

和告訴人很久以前就有債務關係」為理由（本院卷第392

頁），斷定被告知道自己處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並

無道理。

（三）被告主觀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惡意，有所疑問：

　　1.被告於111年1月1日為結婚登記的對象是李珮琪（他卷第2

5頁），也就是被告於110年12月6日，將舞鶴居酒食堂轉

讓給日後即將結婚的對象。

　　2.李珮琪於111年3月2日，以舞鶴居酒食堂負責人身分，向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雙和分行，申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創業貸款（下稱青年貸款），並於111年2月16日開始線上

學習課程，取得規定時數，有申請書1份在卷可佐（本院

卷第289頁至第313頁）。

　　3.根據青年貸款相關規定，申請人可以是登記或立案未滿5

年的事業負責人，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20%以

上（本院卷第279頁），所以李珮琪成為舞鶴居酒食堂登

記負責人以後，便符合申請青年貸款的規定。又李珮琪名

下擁有不動產（本院卷第307頁），相較於1張信用卡也沒

有的被告（他卷第24頁），確實更有可能被銀行接受而通

過貸款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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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由於被告轉讓舞鶴居酒食堂的日期，與李珮琪後續申請青

年貸款日期，時間間隔並不久，若加以考慮李珮琪開始線

上上課的日期，更是只有2個月左右，而且被告、李珮琪

為密切的配偶關係，李珮琪成功取得貸款以後，被告也可

以獲得相當程度的利益，經過衡量以後，選擇以李珮琪的

名義向銀行申請青年貸款，所以事先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

登記給李珮琪，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辯稱移轉經營權的

目的是申請為了申請青年貸款，確實有幾分依據。

　　5.在被告不一定知道告訴人已經聲請本票裁定，並進入強制

執行程序的情況下，以及被告為了順利申請青年貸款，所

以才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給即將成為配偶的李珮琪的事

實，確實足以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主觀惡意，產

生合理懷疑，被告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時間點，雖然啟人

疑竇，但是無法只是因為這樣的客觀行為，便直接認為被

告被告意圖毀損告訴人的債權。

（四）被告的偵查供述：

　　1.被告的111年9月15日偵訊影片，經過法院進行勘驗，並逐

字逐句製作勘驗筆錄，相較於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更為

詳細、精確，因此被告當日的供述，應以法院勘驗筆錄內

容（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32頁）為準，以下將不再引用檢

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

　　2.被告於偵查供稱：因為他們說把我那個...就是，店，就

是把東西查封，然後當初這家店也不是我出資的，所以說

如果他查封這家店，對我來說會非常困擾，因為這也不是

我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79頁至第380頁），似乎承認移轉

舞鶴居酒食堂的目的是逃避查封。

　　3.可是被告一開始就很明白向檢察官表示：本來在協商，但

後來告訴人就沒有再聯絡我等語（本院卷第328頁），所

謂的「困擾」，應該是被告通緝到案以後知道告訴人向法

院聲請查封舞鶴居酒食堂所作的意見陳述（「查封」對於

每個債務人來說都是困擾），檢察官並沒有進一步向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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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什麼時候知道舞鶴居酒食堂被聲請查封的事實，後續

被告也只是不斷主張債務範圍不如告訴人所說的那麼多，

以及舞鶴居酒食堂實際上並不是自己出資而已（本院卷第

380頁至第382頁），因此被告的偵查供述難以作不利於被

告的判斷。

六、綜合以上的說明，檢察官雖然起訴被告涉犯毀損債權罪嫌，

但是檢察官提出的事證與證明犯罪的方法，經過本院逐一審

查，以及反覆思考之後，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毀損債權的主觀

惡意，仍然存在合理懷疑的空間，因此根據無罪推定的原

則，應該判決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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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信文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緝字第3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信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的主要內容為：
（一）被告曾信文因積欠告訴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9萬4,241元，經告訴人於民國104年間，持被告簽發本票1紙，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准，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後無結果，被告竟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於110年12月6日，將獨資經營之舞鶴居酒食堂【設於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舞鶴居酒食堂】轉讓不知情李珮琪，以此方式處分財產，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二）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嫌。
二、判決依據的法律原則：
（一）犯罪事實的認定，應該依據證據，如果無法發現相當證據，或者是證據不能夠證明，自然不可以用推測或者擬制的方法，當作裁判的基礎。而且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負有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有罪，或者檢察官指出的證明方法，不能說服法院而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必須達到通常一般人都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在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下，就應該判決被告為無罪。
（二）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的成立，主要是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的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為構成要件。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是指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所負債務，經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前的期間。此外，債務人必須是基於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進行處分財產的行為，如果債務人確實存在正當目的，主觀上並無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即與損害債權罪的構成要件不符。
三、檢察官起訴主要的依據是：㈠被告於偵查供述；㈡告訴人代理人季佩芃律師於偵查指證；㈢臺北地院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命令、本票影本、授權書、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稅務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各1份；㈣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1年11月30函及舞鶴居酒食堂商業登記抄本2份。
四、訊問被告以後，被告堅定地否認自己有毀損債權的行為，並辯稱：我不知道告訴人聲請本票裁定，也不知道告訴人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我從來沒有收過法院的通知，是我被通緝以後，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而且我也不是因為逃避執行才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李珮琪，是因為想要辦青年貸款，所以才會將經營權轉讓到已經預計要結婚的女朋友名下等語。
五、法院審理之後，有以下的判斷：
（一）沒有爭議的事實：
　　　舞鶴居酒食堂於107年8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被告，並於110年12月6日進行轉讓登記及變更負責人為李珮琪，有商業登記抄本2份在卷可證（調偵緝卷第6頁至第7頁），這部分的事情可以先被確認清楚，並無爭議。
（二）被告對於告訴人已向法院取得執行名義（本票裁定）不一定知情：
　　1.被告因為購買車子，向告訴人借款，約定分期清償，並簽立本票、授權書交付告訴人，後續因被告違約未付款，於是告訴人將車輛取回，進行拍賣取償（他卷第8頁；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89頁），依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的規定，被告確實應該以該車輛清償對告訴人的債務，屬於「物的有限責任」，告訴人得以受償的範圍只有車子拍賣後的價金，與後續告訴人取得的本票裁定，屬於「人的無限責任」無關。
　　2.告訴人另外持被告簽發的本票向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准（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並先後向臺北地院及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他卷第5頁至第7頁）。經法院調取本票裁定、歷次民事執行卷宗資料，本票裁定送達被告的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於104年7月2日寄存在派出所，又扣押存款命令送達被告的地址為「臺北○○○○○○○○○」，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7頁、第183頁），其餘資料及函文則均未通知被告。甚至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於110年10月19日、110年12月13日，2次前往舞鶴居酒食堂進行查封時，都發生未營業的情況，並未實際遇見債務人（即被告），有查封筆錄2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35頁至第237頁、第247頁至第251頁）。
　　3.被告的戶籍地址於105年4月7日遷入臺北○○○○○○○○○（他卷第25頁），又檢察官囑託警方於111年8月27日，前往「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拘提被告到案，結果發現被告已於6、7年前搬離該址，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函文1份在卷可證（他卷第23-2頁頁），而且被告於112年6月7日審理供稱：我很久以前就搬離文山區的地址，應該已經有10年等語（本院卷第385頁），足以讓人懷疑被告是否曾經收到（或知道）法院寄發的本票裁定或者是任何強制執行通知。
　　4.至於上述扣押存款命令是寄到戶政事務所，被告根本不可能住在那個地方，而且實際上也被退回法院（本院卷第184頁），被告確實無法知道告訴人已經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並且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因此被告辯稱自己不知道本票裁定及強制執行程序，也從未收受法院的任何通知，直到因為通緝以後，警察通知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並非全然不可信。
　　5.縱使被告知道告訴人已經將車子拖走進行拍賣（本院卷第28頁、第389頁），也清楚債務尚未清償完畢，可是在告訴人取得本票裁定以前，告訴人只能對那輛車子主張取償的權利，無法對於被告的其他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又「拍賣車輛」與「本票裁定」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被告難以預測告訴人什麼時候會主張本票的權利，而且持票人怠於行使權利，在實務上也不是不常見，檢察官單純以「被告和告訴人很久以前就有債務關係」為理由（本院卷第392頁），斷定被告知道自己處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並無道理。
（三）被告主觀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惡意，有所疑問：
　　1.被告於111年1月1日為結婚登記的對象是李珮琪（他卷第25頁），也就是被告於110年12月6日，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日後即將結婚的對象。
　　2.李珮琪於111年3月2日，以舞鶴居酒食堂負責人身分，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雙和分行，申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下稱青年貸款），並於111年2月16日開始線上學習課程，取得規定時數，有申請書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89頁至第313頁）。
　　3.根據青年貸款相關規定，申請人可以是登記或立案未滿5年的事業負責人，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20%以上（本院卷第279頁），所以李珮琪成為舞鶴居酒食堂登記負責人以後，便符合申請青年貸款的規定。又李珮琪名下擁有不動產（本院卷第307頁），相較於1張信用卡也沒有的被告（他卷第24頁），確實更有可能被銀行接受而通過貸款評估。
　　4.由於被告轉讓舞鶴居酒食堂的日期，與李珮琪後續申請青年貸款日期，時間間隔並不久，若加以考慮李珮琪開始線上上課的日期，更是只有2個月左右，而且被告、李珮琪為密切的配偶關係，李珮琪成功取得貸款以後，被告也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利益，經過衡量以後，選擇以李珮琪的名義向銀行申請青年貸款，所以事先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登記給李珮琪，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辯稱移轉經營權的目的是申請為了申請青年貸款，確實有幾分依據。
　　5.在被告不一定知道告訴人已經聲請本票裁定，並進入強制執行程序的情況下，以及被告為了順利申請青年貸款，所以才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給即將成為配偶的李珮琪的事實，確實足以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主觀惡意，產生合理懷疑，被告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時間點，雖然啟人疑竇，但是無法只是因為這樣的客觀行為，便直接認為被告被告意圖毀損告訴人的債權。
（四）被告的偵查供述：
　　1.被告的111年9月15日偵訊影片，經過法院進行勘驗，並逐字逐句製作勘驗筆錄，相較於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更為詳細、精確，因此被告當日的供述，應以法院勘驗筆錄內容（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32頁）為準，以下將不再引用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
　　2.被告於偵查供稱：因為他們說把我那個...就是，店，就是把東西查封，然後當初這家店也不是我出資的，所以說如果他查封這家店，對我來說會非常困擾，因為這也不是我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79頁至第380頁），似乎承認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目的是逃避查封。
　　3.可是被告一開始就很明白向檢察官表示：本來在協商，但後來告訴人就沒有再聯絡我等語（本院卷第328頁），所謂的「困擾」，應該是被告通緝到案以後知道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查封舞鶴居酒食堂所作的意見陳述（「查封」對於每個債務人來說都是困擾），檢察官並沒有進一步向被告確認什麼時候知道舞鶴居酒食堂被聲請查封的事實，後續被告也只是不斷主張債務範圍不如告訴人所說的那麼多，以及舞鶴居酒食堂實際上並不是自己出資而已（本院卷第380頁至第382頁），因此被告的偵查供述難以作不利於被告的判斷。
六、綜合以上的說明，檢察官雖然起訴被告涉犯毀損債權罪嫌，但是檢察官提出的事證與證明犯罪的方法，經過本院逐一審查，以及反覆思考之後，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毀損債權的主觀惡意，仍然存在合理懷疑的空間，因此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應該判決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信文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緝字第3
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信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的主要內容為：
（一）被告曾信文因積欠告訴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
      下同）39萬4,241元，經告訴人於民國104年間，持被告簽
      發本票1紙，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
      本票裁定獲准，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後無結果，被告竟
      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於110年12月6日，將獨資經營之
      舞鶴居酒食堂【設於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舞鶴
      居酒食堂】轉讓不知情李珮琪，以此方式處分財產，足生
      損害於告訴人。
（二）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嫌。
二、判決依據的法律原則：
（一）犯罪事實的認定，應該依據證據，如果無法發現相當證據
      ，或者是證據不能夠證明，自然不可以用推測或者擬制的
      方法，當作裁判的基礎。而且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
      ，負有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提出
      的證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有罪，或者檢察官指出的證明
      方法，不能說服法院而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必須達到通
      常一般人都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在無罪推定原則的要
      求下，就應該判決被告為無罪。
（二）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的成立，主要是以債務人於將受
      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的債權，而毀壞、處分或
      隱匿財產為構成要件。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是
      指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所負債務，經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
      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前的期間。此外，債務人
      必須是基於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進行處分財產的行為
      ，如果債務人確實存在正當目的，主觀上並無損害債權人
      債權的意圖，即與損害債權罪的構成要件不符。
三、檢察官起訴主要的依據是：㈠被告於偵查供述；㈡告訴人代理
    人季佩芃律師於偵查指證；㈢臺北地院債權憑證、繼續執行
    紀錄表、本院執行命令、本票影本、授權書、109年度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稅務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
    詢結果各1份；㈣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1年11月30函及舞
    鶴居酒食堂商業登記抄本2份。
四、訊問被告以後，被告堅定地否認自己有毀損債權的行為，並
    辯稱：我不知道告訴人聲請本票裁定，也不知道告訴人向法
    院聲請強制執行，我從來沒有收過法院的通知，是我被通緝
    以後，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而且我也不是因
    為逃避執行才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李珮琪，是因為想要辦
    青年貸款，所以才會將經營權轉讓到已經預計要結婚的女朋
    友名下等語。
五、法院審理之後，有以下的判斷：
（一）沒有爭議的事實：
　　　舞鶴居酒食堂於107年8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被
      告，並於110年12月6日進行轉讓登記及變更負責人為李珮
      琪，有商業登記抄本2份在卷可證（調偵緝卷第6頁至第7
      頁），這部分的事情可以先被確認清楚，並無爭議。
（二）被告對於告訴人已向法院取得執行名義（本票裁定）不一
      定知情：
　　1.被告因為購買車子，向告訴人借款，約定分期清償，並簽
      立本票、授權書交付告訴人，後續因被告違約未付款，於
      是告訴人將車輛取回，進行拍賣取償（他卷第8頁；本院
      卷第388頁至第389頁），依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的規定，被
      告確實應該以該車輛清償對告訴人的債務，屬於「物的有
      限責任」，告訴人得以受償的範圍只有車子拍賣後的價金
      ，與後續告訴人取得的本票裁定，屬於「人的無限責任」
      無關。
　　2.告訴人另外持被告簽發的本票向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
      准（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並先後向臺北地院及本院
      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他卷第5頁至第7頁）。經法院
      調取本票裁定、歷次民事執行卷宗資料，本票裁定送達被
      告的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於104年7月
      2日寄存在派出所，又扣押存款命令送達被告的地址為「
      臺北○○○○○○○○○」，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7
      頁、第183頁），其餘資料及函文則均未通知被告。甚至
      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於110年10月19日、110年12月13日，2
      次前往舞鶴居酒食堂進行查封時，都發生未營業的情況，
      並未實際遇見債務人（即被告），有查封筆錄2份在卷可
      證（本院卷第235頁至第237頁、第247頁至第251頁）。
　　3.被告的戶籍地址於105年4月7日遷入臺北○○○○○○○○○（他卷
      第25頁），又檢察官囑託警方於111年8月27日，前往「臺
      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拘提被告到案，結果發現被告
      已於6、7年前搬離該址，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
      局函文1份在卷可證（他卷第23-2頁頁），而且被告於112
      年6月7日審理供稱：我很久以前就搬離文山區的地址，應
      該已經有10年等語（本院卷第385頁），足以讓人懷疑被
      告是否曾經收到（或知道）法院寄發的本票裁定或者是任
      何強制執行通知。
　　4.至於上述扣押存款命令是寄到戶政事務所，被告根本不可
      能住在那個地方，而且實際上也被退回法院（本院卷第18
      4頁），被告確實無法知道告訴人已經向法院聲請本票裁
      定，並且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因此被告辯稱自己不知道本
      票裁定及強制執行程序，也從未收受法院的任何通知，直
      到因為通緝以後，警察通知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
      食堂，並非全然不可信。
　　5.縱使被告知道告訴人已經將車子拖走進行拍賣（本院卷第
      28頁、第389頁），也清楚債務尚未清償完畢，可是在告
      訴人取得本票裁定以前，告訴人只能對那輛車子主張取償
      的權利，無法對於被告的其他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又「拍
      賣車輛」與「本票裁定」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被告難以
      預測告訴人什麼時候會主張本票的權利，而且持票人怠於
      行使權利，在實務上也不是不常見，檢察官單純以「被告
      和告訴人很久以前就有債務關係」為理由（本院卷第392
      頁），斷定被告知道自己處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並
      無道理。
（三）被告主觀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惡意，有所疑問：
　　1.被告於111年1月1日為結婚登記的對象是李珮琪（他卷第2
      5頁），也就是被告於110年12月6日，將舞鶴居酒食堂轉
      讓給日後即將結婚的對象。
　　2.李珮琪於111年3月2日，以舞鶴居酒食堂負責人身分，向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雙和分行，申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創業貸款（下稱青年貸款），並於111年2月16日開始線上
      學習課程，取得規定時數，有申請書1份在卷可佐（本院
      卷第289頁至第313頁）。
　　3.根據青年貸款相關規定，申請人可以是登記或立案未滿5
      年的事業負責人，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20%以
      上（本院卷第279頁），所以李珮琪成為舞鶴居酒食堂登
      記負責人以後，便符合申請青年貸款的規定。又李珮琪名
      下擁有不動產（本院卷第307頁），相較於1張信用卡也沒
      有的被告（他卷第24頁），確實更有可能被銀行接受而通
      過貸款評估。
　　4.由於被告轉讓舞鶴居酒食堂的日期，與李珮琪後續申請青
      年貸款日期，時間間隔並不久，若加以考慮李珮琪開始線
      上上課的日期，更是只有2個月左右，而且被告、李珮琪
      為密切的配偶關係，李珮琪成功取得貸款以後，被告也可
      以獲得相當程度的利益，經過衡量以後，選擇以李珮琪的
      名義向銀行申請青年貸款，所以事先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
      登記給李珮琪，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辯稱移轉經營權的
      目的是申請為了申請青年貸款，確實有幾分依據。
　　5.在被告不一定知道告訴人已經聲請本票裁定，並進入強制
      執行程序的情況下，以及被告為了順利申請青年貸款，所
      以才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給即將成為配偶的李珮琪的事實
      ，確實足以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主觀惡意，產生
      合理懷疑，被告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時間點，雖然啟人疑
      竇，但是無法只是因為這樣的客觀行為，便直接認為被告
      被告意圖毀損告訴人的債權。
（四）被告的偵查供述：
　　1.被告的111年9月15日偵訊影片，經過法院進行勘驗，並逐
      字逐句製作勘驗筆錄，相較於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更為
      詳細、精確，因此被告當日的供述，應以法院勘驗筆錄內
      容（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32頁）為準，以下將不再引用檢
      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
　　2.被告於偵查供稱：因為他們說把我那個...就是，店，就
      是把東西查封，然後當初這家店也不是我出資的，所以說
      如果他查封這家店，對我來說會非常困擾，因為這也不是
      我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79頁至第380頁），似乎承認移轉
      舞鶴居酒食堂的目的是逃避查封。
　　3.可是被告一開始就很明白向檢察官表示：本來在協商，但
      後來告訴人就沒有再聯絡我等語（本院卷第328頁），所
      謂的「困擾」，應該是被告通緝到案以後知道告訴人向法
      院聲請查封舞鶴居酒食堂所作的意見陳述（「查封」對於
      每個債務人來說都是困擾），檢察官並沒有進一步向被告
      確認什麼時候知道舞鶴居酒食堂被聲請查封的事實，後續
      被告也只是不斷主張債務範圍不如告訴人所說的那麼多，
      以及舞鶴居酒食堂實際上並不是自己出資而已（本院卷第
      380頁至第382頁），因此被告的偵查供述難以作不利於被
      告的判斷。
六、綜合以上的說明，檢察官雖然起訴被告涉犯毀損債權罪嫌，
    但是檢察官提出的事證與證明犯罪的方法，經過本院逐一審
    查，以及反覆思考之後，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毀損債權的主觀
    惡意，仍然存在合理懷疑的空間，因此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
    ，應該判決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7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信文




上列被告因毀損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緝字第3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曾信文無罪。
    理  由
一、檢察官起訴的主要內容為：
（一）被告曾信文因積欠告訴人裕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39萬4,241元，經告訴人於民國104年間，持被告簽發本票1紙，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准，並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後無結果，被告竟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於110年12月6日，將獨資經營之舞鶴居酒食堂【設於新北市○○區○○路000號1樓，下稱舞鶴居酒食堂】轉讓不知情李珮琪，以此方式處分財產，足生損害於告訴人。
（二）因此認為被告涉犯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嫌。
二、判決依據的法律原則：
（一）犯罪事實的認定，應該依據證據，如果無法發現相當證據，或者是證據不能夠證明，自然不可以用推測或者擬制的方法，當作裁判的基礎。而且檢察官對於起訴的犯罪事實，負有提出證據及說服的實質舉證責任，如果檢察官提出的證據，無法積極證明被告有罪，或者檢察官指出的證明方法，不能說服法院而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必須達到通常一般人都沒有合理懷疑的程度），在無罪推定原則的要求下，就應該判決被告為無罪。
（二）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的成立，主要是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的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為構成要件。又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是指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所負債務，經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前的期間。此外，債務人必須是基於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進行處分財產的行為，如果債務人確實存在正當目的，主觀上並無損害債權人債權的意圖，即與損害債權罪的構成要件不符。
三、檢察官起訴主要的依據是：㈠被告於偵查供述；㈡告訴人代理人季佩芃律師於偵查指證；㈢臺北地院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本院執行命令、本票影本、授權書、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財政部稅務依營業人統一編號查詢結果各1份；㈣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11年11月30函及舞鶴居酒食堂商業登記抄本2份。
四、訊問被告以後，被告堅定地否認自己有毀損債權的行為，並辯稱：我不知道告訴人聲請本票裁定，也不知道告訴人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我從來沒有收過法院的通知，是我被通緝以後，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而且我也不是因為逃避執行才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李珮琪，是因為想要辦青年貸款，所以才會將經營權轉讓到已經預計要結婚的女朋友名下等語。
五、法院審理之後，有以下的判斷：
（一）沒有爭議的事實：
　　　舞鶴居酒食堂於107年8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被告，並於110年12月6日進行轉讓登記及變更負責人為李珮琪，有商業登記抄本2份在卷可證（調偵緝卷第6頁至第7頁），這部分的事情可以先被確認清楚，並無爭議。
（二）被告對於告訴人已向法院取得執行名義（本票裁定）不一定知情：
　　1.被告因為購買車子，向告訴人借款，約定分期清償，並簽立本票、授權書交付告訴人，後續因被告違約未付款，於是告訴人將車輛取回，進行拍賣取償（他卷第8頁；本院卷第388頁至第389頁），依照動產擔保交易法的規定，被告確實應該以該車輛清償對告訴人的債務，屬於「物的有限責任」，告訴人得以受償的範圍只有車子拍賣後的價金，與後續告訴人取得的本票裁定，屬於「人的無限責任」無關。
　　2.告訴人另外持被告簽發的本票向臺北地院聲請本票裁定獲准（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並先後向臺北地院及本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他卷第5頁至第7頁）。經法院調取本票裁定、歷次民事執行卷宗資料，本票裁定送達被告的地址為「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於104年7月2日寄存在派出所，又扣押存款命令送達被告的地址為「臺北○○○○○○○○○」，有送達證書2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77頁、第183頁），其餘資料及函文則均未通知被告。甚至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於110年10月19日、110年12月13日，2次前往舞鶴居酒食堂進行查封時，都發生未營業的情況，並未實際遇見債務人（即被告），有查封筆錄2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235頁至第237頁、第247頁至第251頁）。
　　3.被告的戶籍地址於105年4月7日遷入臺北○○○○○○○○○（他卷第25頁），又檢察官囑託警方於111年8月27日，前往「臺北市○○區○○街0段00號7樓」拘提被告到案，結果發現被告已於6、7年前搬離該址，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函文1份在卷可證（他卷第23-2頁頁），而且被告於112年6月7日審理供稱：我很久以前就搬離文山區的地址，應該已經有10年等語（本院卷第385頁），足以讓人懷疑被告是否曾經收到（或知道）法院寄發的本票裁定或者是任何強制執行通知。
　　4.至於上述扣押存款命令是寄到戶政事務所，被告根本不可能住在那個地方，而且實際上也被退回法院（本院卷第184頁），被告確實無法知道告訴人已經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並且進入強制執行程序，因此被告辯稱自己不知道本票裁定及強制執行程序，也從未收受法院的任何通知，直到因為通緝以後，警察通知才知道告訴人要查封舞鶴居酒食堂，並非全然不可信。
　　5.縱使被告知道告訴人已經將車子拖走進行拍賣（本院卷第28頁、第389頁），也清楚債務尚未清償完畢，可是在告訴人取得本票裁定以前，告訴人只能對那輛車子主張取償的權利，無法對於被告的其他財產聲請強制執行，又「拍賣車輛」與「本票裁定」兩者並無必然的關聯，被告難以預測告訴人什麼時候會主張本票的權利，而且持票人怠於行使權利，在實務上也不是不常見，檢察官單純以「被告和告訴人很久以前就有債務關係」為理由（本院卷第392頁），斷定被告知道自己處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並無道理。
（三）被告主觀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惡意，有所疑問：
　　1.被告於111年1月1日為結婚登記的對象是李珮琪（他卷第25頁），也就是被告於110年12月6日，將舞鶴居酒食堂轉讓給日後即將結婚的對象。
　　2.李珮琪於111年3月2日，以舞鶴居酒食堂負責人身分，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雙和分行，申請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創業貸款（下稱青年貸款），並於111年2月16日開始線上學習課程，取得規定時數，有申請書1份在卷可佐（本院卷第289頁至第313頁）。
　　3.根據青年貸款相關規定，申請人可以是登記或立案未滿5年的事業負責人，出資額應占該事業體實收資本額20%以上（本院卷第279頁），所以李珮琪成為舞鶴居酒食堂登記負責人以後，便符合申請青年貸款的規定。又李珮琪名下擁有不動產（本院卷第307頁），相較於1張信用卡也沒有的被告（他卷第24頁），確實更有可能被銀行接受而通過貸款評估。
　　4.由於被告轉讓舞鶴居酒食堂的日期，與李珮琪後續申請青年貸款日期，時間間隔並不久，若加以考慮李珮琪開始線上上課的日期，更是只有2個月左右，而且被告、李珮琪為密切的配偶關係，李珮琪成功取得貸款以後，被告也可以獲得相當程度的利益，經過衡量以後，選擇以李珮琪的名義向銀行申請青年貸款，所以事先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登記給李珮琪，並非不可能，因此被告辯稱移轉經營權的目的是申請為了申請青年貸款，確實有幾分依據。
　　5.在被告不一定知道告訴人已經聲請本票裁定，並進入強制執行程序的情況下，以及被告為了順利申請青年貸款，所以才將舞鶴居酒食堂移轉給即將成為配偶的李珮琪的事實，確實足以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損害債權的主觀惡意，產生合理懷疑，被告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時間點，雖然啟人疑竇，但是無法只是因為這樣的客觀行為，便直接認為被告被告意圖毀損告訴人的債權。
（四）被告的偵查供述：
　　1.被告的111年9月15日偵訊影片，經過法院進行勘驗，並逐字逐句製作勘驗筆錄，相較於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更為詳細、精確，因此被告當日的供述，應以法院勘驗筆錄內容（本院卷第325頁至第332頁）為準，以下將不再引用檢察官提出的偵訊筆錄。
　　2.被告於偵查供稱：因為他們說把我那個...就是，店，就是把東西查封，然後當初這家店也不是我出資的，所以說如果他查封這家店，對我來說會非常困擾，因為這也不是我的錢等語（本院卷第379頁至第380頁），似乎承認移轉舞鶴居酒食堂的目的是逃避查封。
　　3.可是被告一開始就很明白向檢察官表示：本來在協商，但後來告訴人就沒有再聯絡我等語（本院卷第328頁），所謂的「困擾」，應該是被告通緝到案以後知道告訴人向法院聲請查封舞鶴居酒食堂所作的意見陳述（「查封」對於每個債務人來說都是困擾），檢察官並沒有進一步向被告確認什麼時候知道舞鶴居酒食堂被聲請查封的事實，後續被告也只是不斷主張債務範圍不如告訴人所說的那麼多，以及舞鶴居酒食堂實際上並不是自己出資而已（本院卷第380頁至第382頁），因此被告的偵查供述難以作不利於被告的判斷。
六、綜合以上的說明，檢察官雖然起訴被告涉犯毀損債權罪嫌，但是檢察官提出的事證與證明犯罪的方法，經過本院逐一審查，以及反覆思考之後，對於被告是否存在毀損債權的主觀惡意，仍然存在合理懷疑的空間，因此根據無罪推定的原則，應該判決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顏汝羽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柏榮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道欣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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